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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钢丝绳是涉及煤矿提升运输安全的重要部件。为加强媒矿重要用盘在用俐丝绳的(包括惫挂前和使

用中钢丝绳)管理，确保煤矿的安全生产.特侧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椒娟、杨允功。

    本标准委托煤炭工业部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升运抽安全技术及袭备分会负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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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行业标准

煤矿重要用途在用钢丝绳性能

    测定方法及判定规则 MT 717一1997

Testing method and decision rule目

          for in use mine hoisti业

Wire repe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重要用途钢敷绳悬挂和使用中定期试验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重要用途的圆股和异型股钥丝绳及扁钢丝绳(以下简称绳)。

    本标准不适用于面接触钢丝绳及密封钢丝绳。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墩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28-87 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T 238-84 金属线材反复弯曲试验方法

    MT 716-1997 煤矿重要用途钢丝绳验收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 199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

3 新绳瓜挂前技术要求

3.， 新绳到货后必须按MT 716进行验收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或备用。

3.2保管期超过l年的绳，在悬挂前必须再次按MT 716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3-3 各种用途的绳悬挂时的安全系数(实侧的合格钢丝破断拉力总和与其所承受的最大静拉力之比)
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

3.4 新绳的韧性指标(反复弯曲次数和扭转次数)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a)专为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用的绳，光面绳的韧性指标不低于MT 716中的光面和B类镇

锌绳的规定，镀锌绳不低于MT 716中AB类的规定;

    b)专为升降物料用的绳，光面绳的韧性指标不低于MT 716中的光面和B类镀锌绳的规定;镇锌

绳应不低于MT 716中A类的规定。

4 在用绳定期检验的技术要求

4.， 周期:

4.1.1 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用的绳，自悬挂时起每隔6个月检验1次;悬挂吊盘用的绳每隔12
个月检验 1次。

4.1.2 升降物料用的绳，自悬挂时起到1年时进行第一次检验，以后每隅6个月检验1次。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997-12-30批准 1998-07-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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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定期检验只做钢丝破断拉力和反复弯曲两种试验。

4.2.1 以同一公称直径的钢丝为一组，钢丝的破断拉力应不小于该组钢丝平均破断拉力的900o0

4-2.2用作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的光面绳，钢丝的反复弯曲次数应不低于新绳允许弯曲次数的
90环;用作升降人员或升降人员和物料的AB类镀锌绳，钢丝的反复弯曲次数应不低于新绳允许弯曲次

数的850o;用作升降物料的光面和镀锌绳，钢丝的反复弯曲次数应不低于新绳允许弯曲次数的8000。以

上百分数计算的结果应修约为整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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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钢丝的公称抗拉强度和公称直径均应以新绳验收检验时确定的数值为准。

    注

    1 当没有新绳的原始数据时，应以同一公称直径俐丝的平均破断拉力所对应的平均抗拉强度上书MT 716标准中

        的公称抗拉强度级，作为该直径钢丝的公称杭拉弧度。

    2 当用户没有提供钾丝的公称直径时，可用实侧直径进行计算和考核。

4.3 定期检验的不合格钢丝断面积与姻丝总断面积(三角股芯的低碳钢丝，城充丝和补梭丝不计在内)

之比必须小于25%.

4-4 在用绳经定期检验，其安全系数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a)专为升降人员时不小于7;

    b)升降人员和物料用绳，升降人员时不小于7，升降物料时不小于6s

    c)专为升降物料用和悬挂吊盘时不小于5。

5 试验方法

5.1 验收检验合格后保管期超过1年的绳，悬挂前再次检验，按MT 716规定的方法进行。

5.2 在用绳定期试验方法:

521 截取一段足够长度的试样，将其全部拆散，同一公称直径的婀丝为一组，进行锅丝的破断拉力和

反复弯曲试验。

    圆股中的填充钢丝、申心丝，异型殷芯俐丝，绳的俐芯，只参加钥丝破断拉力总和的试验和考核。三

角股芯中的低碳钢丝、填充丝和补梭丝一般不包括在试样范围内。
5.2.2钢丝的破断拉力试验按GB/T 228规定的方法进行。钳口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l00mm,

5.2.3钢丝的反复弯曲试验按GB/T 238规定的方法进行。
524 在用户没有提供钢丝公称直径的情况下，蒯应实测炯丝直径。应在没有磨损和锈蚀的部位上按

MT 716中5.2.1方法进行测量，并对照有关资料(标准或产品样本)确定银丝的公称直径。

52.5 拆股时如发现断丝，巳断的俐丝不再做破断拉力和反复专曲试毅，并在检验记录中注明。

    计算钢丝的平均抗拉强度时，应消除断丝的形响。

6.1

判定规则

  经验收检验或悬挂前检验合格的新绳，其韧性指标和悬挂时的安全系数符合3.3,3.4的规定，方

准使用。

6.2 在用绳定期试验结果的判定:

6.2.， 不合格钢丝的判定:

    a)破断拉力不符合4.2.1规定的锅it为不合格钢丝;

    b)反复弯曲次数不符合4.2.2规定的俐丝为不合格钢丝;

    c)试样内的断丝为不合格钢丝。

    注:1根钢丝同时有多项不合格时，只按1根计算。

6.2.2 不合格钢丝的数量超过4.3规定时，必须换绳。

6.2.3 安全系数不符合4.4规定时，必须换绳。


